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呼 环罚〔2025〕124号

当事人名称 ：内蒙古鸿晟矿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齐艳玲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50727MACMJC806W
地  址  ：新巴尔虎右旗克尔伦苏木其其格勒嘎查内蒙古鸿晟矿业有限公司
2025年9月11日，接到《全国生态环境信访投诉举报管理平台》投诉举报后，2025年9月12日、9月18日、9月28日新巴尔虎右旗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执法人员卢历刚、吴全喜对你（公司）进行现场调查，发现你（公司）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
你（公司）原料堆存场地堆存铅锌银原矿石1603.95吨左右，产品库里堆存铅精粉200吨左右，尾矿露天堆存于制砖生产车间南侧（闭库克尔伦萤石矿尾矿库区域内）3000吨左右。查阅生产交接班记录表，你公司铅锌银矿浮选加工改造工程建设项目完成后，于2025年9月1日至9月11日调试设备期间，共计加工铅锌银矿石3539吨，生产铅精粉395.69吨。2023年11月新右旗人民政府按照《内蒙古行政事业单位固定资产管理办法》的规定，将选矿相关资产划转至旗属国有企业，进行市场化运营，2025年3月你公司开始接管运营原新巴尔虎右旗隆利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萤石深加工项目。铅锌银矿石浮选加工项目于8月份改造完成，原尾矿库已闭库，新建项目不涉及新建设尾矿库。9月铅锌银矿石浮选加工项目投入运行，铅锌银矿石浮选加工项目未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你（公司）上述行为存在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批准后，建设项目的性质、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未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行为。 
以上事实，有以下主要证据证明：有调查询问笔录、现场检查笔录（8页）企业总经理刘伯涛证言，证明你公司铅锌银矿浮选建设项目的性质、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未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情况；现场取证照片（3张）证明你公司铅锌银矿浮选加工改造工程建设项目完成后，已进行设备调试生产情况；3、执法影像资料光盘（1张）证明我局执法人员执法全过程现场情况；4、现场取证资料（4份）证明：你公司铅锌银矿浮选建设项目建设项目的性质、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未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情况；调试阶段生产记录情况；资产评估总投资认定情况。                                       
你（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批准后，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　建设单位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或者未依照本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重新报批或者报请重新审核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擅自开工建设的，由县级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根据违法情节和危害后果，处建设项目总投资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五以下的罚款，并可以责令恢复原状；对建设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我局于2025年10月21日以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呼环罚告【2025】124号）告知你公司陈述申辩权。2025年10月21日直接送达你公司，告知你公司环境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和拟作出的处罚决定，并告知你公司享有陈述申辩权。在规定的期限内，你公司未提出陈述申辩权。2025年11月11日，你公司未提出陈述申辩，视为放弃此权力。以上事实，有《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和《送达回执》为证。
依据《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系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规定》裁量如下：你（公司）铅锌银矿浮选加工改造工程建设项目未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罚款范围处建设项目总投资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五以下的罚款。按照《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系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规定》常用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表中第一项违反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制度类（一）违反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类中，你公司建设项目属于环评报告书项目，处罚裁量分级基准为总投资额1%以上5%以下，建设项目由浮选萤石改变为铅锌银矿浮选，属于建设项目的性质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并已进行调试生产行为，罚款范围为总投资额3%以上，不足4%。你公司委托内蒙古金天平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完成《内蒙古鸿晟矿业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资产评估总投资金额是705.95万元。考虑你公司建设项目由浮选萤石改变为铅锌银矿浮选，性质发生变化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和正在开展调试生产等情节，处以建设项目总投资金额4%罚款，额度范围应为21.18万元--28.24万元。结合案情实际，参照《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系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规定》，我局决定对你（公司）作出如下行政处罚：人民币贰拾捌万贰仟肆佰元整（28.24万元）。同时按照已下达的《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呼环责改[2025]124号，依法改正违法行为。
限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到指定的银行或者通过电 子支付系统缴纳罚款。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我局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你单位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海拉尔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
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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